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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行政爭訟案例簡介（一）  

  

李 鎂 撰 

一、前言 

專利申請案、異議案、舉發案之審查，固應依專利法有關規定辦理，惟於具體個案，專利專責機

關所為之審定，當事人常常有對之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者，其不服之原因，或因法令規定不完備

致無所適從、或對專利專責機關裁量權之行使無法甘服，或與專利專責機關認事用法之判斷有所

歧異...實不勝枚舉。 

依訴願法第二十四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規定，訴願、再訴願決定及行政法院判決，對原處分機

關即專利專責機關有拘束力，如果原處分經行政爭訟撤銷者，原處分機關自應依該訴願、再訴願

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處分。其撤銷原處分之理由，除個案事實認定不明，原處分機關得

再行查證事實依查證所得之事實另為處分者外，如屬法律見解或通案上之原理原則，除就該個案

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應遵照辦理外，亦為將來其他案例之重要審查依據。 因此，除專利法令明

文規定者外，訴願、再訴願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所持見解，或補充法規之不足、或統一解釋有歧

異之見解，或糾正原處分機關認事用法違誤之處，在專利審查實務上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爰整

理最近幾年來重要行政爭訟案例，陸續介紹並為簡要之分析，以供各界實務上之參考。 

二、案例一：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二二號代理權之欠缺

及再訴願理由書之補正 

判決要旨： 

惟按「訴願，經收受訴願書之機關認為不應受理時，應附理由以決定駁回之。但其訴願書不合法

定程式者，應發還訴願人，於一定期間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以程序駁回。」又「本法各條，

除於再訴願已有規定者外，其與再訴願性質不相牴觸者，於再訴願準用之。」為現行訴願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七條所明定。又「前項程序上之審查，發現有程序不合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酌定相當期間，通知訴願人補正。」「本規則各條，除於再訴願已有規定者外，其與再訴

願性質不相牴觸者，於再訴願準用之。」亦為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則（以下簡稱審議規則）第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所明定。...原告於八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收受

訴願決定書，於同年六月十日提起再訴願，因未具再訴願理由，經行政院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函限其於八十六年七月二日前補具理由，該函經原告之代理人甲律師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九

日收受，嗣因甲律師死亡，原告屆期未親自補具再訴願理由，僅由未經合法委任（當時未提出委

任書）之乙律師於八十六年七月二日提出以原告名義之再訴願理由書等，並陳明甲律師已去世，

委任乙律師為代理人，惟未檢附代理人委任書，行政院乃於＊＊＊函請原告於八十六年七月十八

日前將代理人委任書送該院，乙律師於同年月十七日向行政院申請延後補送，該院復於※※※函

請原告將代理人委任書送該院，仍未補正。行政院再訴願決定，遂以乙律師迄未將原告委任其為

代理人之委任書送該院，中央標準局亦查無概括委任代理人之委任書，自難認其有代理權，所提

再訴願係屬程序不合，應不受理，從程序上予以駁回。然查縱認原告之代理人乙律師未於行政院

指定之期限內提出委任書證明其代理權，惟查原告之再訴願理由書已由乙律師以原告名義於指定

之期限內代為提出，有該再訴願理由附再訴願卷可稽，即非未於行政院指定之期限內提出，僅因

原告未於該再訴願理由書內署名或蓋章，致與法定程序不合而已，此項程序之欠缺，亦非不能補

正，再訴願決定機關，應依前揭訴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七條及審議規則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十五條規定，將該再訴願理由書發還原告或通知原告，命其於一定期間內補正，而再訴

願決定機關，竟未命其補正，逕以乙律師未提出委任書，難認其有代理權，認其再訴願為程序不

合，應不受理，從程序上予以駁回，顯有消極不適用上開法規之違法，揆諸司法院釋字第一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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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意旨，自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誤。況查乙律師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向被告提出

經原告概括委任之委任狀，有該委任狀附原處分卷可稽，只因被告未及時聯繫再訴願決定機關，

致其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為再訴願決定時，仍謂乙律師迄未將原告委任其為代理人之委任書送該

院，被告亦查無概括委任之代理人委任書，自難認其有代理權，所提再訴願係屬程序不合，應不

受理云云，亦有認定事實錯誤之違誤，原告執以指摘，經核非無理由。本件再訴願決定機關既就

本件未為實體上之審理，而從程序上予以駁回，自應將再訴願決定撤銷，由受理再訴願機關從實

體上審核後，另為適法之決定。 

三、為便明瞭案情，本案事實經過列表如下： 

時間 人／機關 紀要 

86.6.10 甲律師（原合法代理人，提

起再訴願後死亡） 
提起再訴願，未附再訴願理由書 

86.6.17 行政院 限原告於 86.7.2 前補具理由。 

86.7.2 乙律師 以本人（原告）名義補再訴願書，並甲已去世，

本再訴願案由乙代理，但乙未附委任書。 

  行政院 請原告於 86.7.18 前補提委任乙為代理人之委任

書。 

86.7.17 乙律師 請求延後補送委任書 

86.10.22 行政院 函知再訴願決定延長二個月審結 

86.11.3 被告（前中央標準局，88.1.26
改制為智慧財產局） 

函復行政院乙已來局辦理代理人變更，但委任書

迄未補送。 

86.11.11 乙律師 向被告提出委任狀。 

86.11.22 行政院 再訴願決定：乙無代理權，再訴願程序不合，再

訴願駁回。 

四、簡析 

(一)、原代理人甲律師於代理關係存續中代理本人提起再訴願，其效力及於本人，是本

件已發生提起再訴願之效果，不因甲律師於事後死亡而受影響。 

(二)、依訴願法第二十七條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再訴願書應由再訴願人署名始符

合法定程式，惟如未署名者，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五條規定，並非不能補正之事項，再訴

願決定機關對於此種未署名之事項，應通知補正，其通知補正之函件，於有合法代理人

時，固得逕通知該代理人補正，如無合法之代理人，則不問再訴願人是本國人或外國人，

住址在本國或外國，均應將該再訴願理由書發還再訴願人補正或通知再訴願人補 

正。 

(三)、本例乙律師以再訴願人名義補提再訴願書時，雖乙律師尚未取得合法代理權，然

該再訴願書既以再訴願人名義提出，仍應認屬再訴願人所為，惟因該再訴願書僅有再訴

願人名義，未有再訴願人之署名，屬前述再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自應通知再訴

願人補正，其應通知而未通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者，乙律師之代理權如有欠缺，

本件再訴願案即與無代理人同，再訴願決定機關所為通知補正函文或其他文書（如延長

再訴願審理期間二個月之通知函）之送達，自應向本人為之。否則，將造成一方面謂乙

律師非合法之代理人，一方面復將有關之文件向無代理權之乙律師送達，顯有矛盾之

處，該送達是否有效，即不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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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律師業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將委任狀送達被告機關，其委任事項包括代

理處理再訴願有關事項，此時再訴願決定尚未作成，再訴願決定理由謂乙律師迄無代理

權，亦與事實不合。 

五、相關法條： 

訴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七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規則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十五條 

(本文作者現為本局專三組專門委員) 

 


